
 

第十二章 厦门名企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1 月，是一个以机场业为基础、酒店与物流等相关

产业为延伸的企业集团。集团现辖厦门高崎、福州长乐、龙岩冠豸山三个机场，拥有全资或

控股下属公司 33 家，其中 1 家上市公司，5 家中外合资公司，另参股 7 家公司。集团重视

深度开发并合理配置资源，创新体制，规范管理，稳健经营。航空业务稳定增长，盈利能力

位居行业前列；根据资源性及关联性投资原则，集团大力发展非航空业务，其收入约占总收

入的 3/4。2009 年集团总资产为 62.2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38.3 亿元人民币。 

集团致力于“追求卓越绩效、尽心奉献社会”，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不断增值的财

富，塑造一个健康、卓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荣誉榜 

2005 年，厦门机场荣获“旅客话民航”300-1000 万人次机场组“用户满意优质奖”，自

1996 年以来第八次捧得该项民航机场服务最高奖。 

2005 年，集团被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2004 年荣获“旅客话民航”300-1000 万人次机场组“用户满意优质奖”，并唯一获得航

空公司评价优质服务奖。 

2003 年荣获“旅客话民航”400-800万人次机场组用户评价第二名。 

2002 年“旅客话民航”中获年旅客吞吐量 200 万--400 万人次组机场第一名和机组评价

机场保障服务第一名；还被评为该活动开展十周年先进企业机场类第一名。 

2002 年获“全国企业职工培训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是全国民航单位中唯一获得此项

殊荣的单位。 

2001 年获“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工程先进单位”称号 

98 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创造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 

“97 年全国用户满意服务”单位 

“98 年全国用户满意服务”单位 

“99 年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称号 

“2000 年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称号 

首届中国民航优质服务奖机场组第一。 

“99 旅客话民航”中获用户评价第一名。 

“98 旅客话民航”中获用户评价第一名。 



 

1997 年获民航局授予的”文明机场”称号。 

“97 旅客话民航”中获用户评价第一名。 

“96 旅客话民航”中获用户评价第一名。 

“1996 中国民航优质服务奖”称号。 

“95 民航运输服务质量上台阶活动”中获机场综合评比第二名。 

“95 民航运输服务质量上台阶活动”中获最佳地面服务奖。 

厦门电视广播集团 

2003年 12 月，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了《厦门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管理、集团构架”的要求，遵循“深化改革、理顺体制、转换机制、

整合资源、强化主业、搞活经营、巩固阵地、做强做大”的总体思路，以厦门电视台、厦门

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组建厦门广播电视集团。2004 年 6 月 28 日集团正式挂牌。 

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123 号的厦门广电中心占地 30485 平方米，23 层的大楼建

筑面积超过 37000 平方米，拥有 9 间演播室（厅），45 间电视节目编辑机房，31 间广播节目

编辑机房。广播电视采、编、播实现数字化，并率先在省内实现全部电视节目硬盘自动化播

出，播出通道质量指标达到部颁甲级标准，节目录制多次获国家广电总局技术类一等奖。 

厦门广电集团概况 

厦门广电集团无线广播电视节目全面覆盖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金三角，包括厦门市全

部、台湾海峡、漳州市、泉州市和龙岩市一部分，覆盖人口近 1000 万；有线电视系统覆盖

厦门地区所有城镇，总户数超过 30万户。 

凭借一支素质较高的节目创作队伍，随着电视事业的日益发展，集团现有综合、纪实、

生活、影视、厦门卫视等五个电视频道，以及新闻、经济交通、音乐、闽南之声等四套广播

频率，每天播出广播电视节目 176 个小时，其中电视节目播出 95 小时，广播节目播出 81

小时。电视频道综合收视率 3.84%，市场份额 33.1%，所属五个电视频道均列厦门地区收视

排名前十名。 

第十三章 宗教 

佛教于隋代传入同安，唐大中年间传入厦门岛。道教于唐中叶在同安首建道观，明初在

厦门岛内建城隍庙，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道教俗神化与民间杂神崇拜混杂的特点。天主教和

基督教分别于明崇祯年间和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传入厦门。清代中叶，随着迁入厦门

岛的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伊斯兰教也传入厦门。 

  厦门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组织教徒开展政治时事学习，协助恢



 

运动委员会”，1981 年成立“基督教协会”，简称为基督教两会，作为管理全市教会的机构。

从实行“三自革新”运动以来，厦门基督教界顺利实行改革，至 1995 年，基督教信徒除“文

化大革命”中受到“左”的影响而基本停止活动外，其他各历史时期均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伊斯兰教 

 明、清两代，厦门岛逐渐成为贸易港口，且有军队驻扎，居住内地的回民有些人移居厦门

经商，也有一部分随军入厦。随着回民的迁厦，伊斯兰教也传入厦门。 

  清道光年间建立清真寺后，伊斯兰教徒为了宗教和生活活动的需要，逐渐向位于厦门玉

屏巷的清真寺周围迁移聚居。清末民国初，国内时局动荡，而东南亚各地的资源正在开发，

城市建设在发展，教徒中的青年男子纷纷离厦出洋谋生。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人数逐渐减少。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八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厦门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之后，

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民国初年，统治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雇来一批印度、巴基斯坦的

伊斯兰教徒当巡捕。他们每逢“主麻”拜日便相率到清真寺与当地教徒一起做礼拜。 

  民国 27 年(1938 年)5 月，厦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伊斯兰教徒多数离厦逃难。因

教徒星散，经费无着，宗教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抗战胜利后，逃往内地的教徒及其家属相继返厦，而逃往南洋群岛、香港的教徒，则多

在侨居地定居。回到厦门的教徒，有的因谋职无门，生活困难，又离厦他迁。这时厦门的教

徒人数虽比沦陷时期略有增加，但因经过 8 年离乱，无法过正常宗教生活，除少数年纪较大

的人仍能恪守教规，保持伊斯兰教某些生活方式外，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却寥寥无几。加上

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清真寺教务陷于无人管理状态，宗教活动冷冷清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仰和

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生活、生产受到关怀照顾。人民政府先后拨款维修、重建破漏的寺宇，

使古老的清真寺寺貌焕然一新，对生活有困难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给予照顾、安排就业，使教

徒们生活有所依托，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真寺受到冲击，宗教活动停止，寺中阿訇离职转业。改革开放

后，清真寺重放光彩，宗教活动恢复了生机。同时先后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聘请两位

阿訇到厦任职，使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青海省一些伊斯兰教徒相率到厦门开设富有西北风味的清真拉

面馆，厦门伊斯兰教徒人数激增，“主麻”拜日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也显著增加。 

 

第十四章 城市名人 


